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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培育本校博士生教學實踐能力，並規範本校各教學單位提聘博士生擔任

兼任講師，特訂定本要點。 

二、 各教學單位擬提聘博士生擔任兼任講師者，應依以下程序辦理： 

（一） 提聘案經系、院教評會通過，送校教評會審議後，由學校發給聘函。 

（二） 博士生擔任兼任講師之授課時數以不超過各學院大學部每學期開課總

時數十分之一為原則。 

（三） 博士生擔任兼任講師聘期起訖日期以學期制或學年制為原則。 

（四） 提聘單位應針對博士生兼任講師授課之表現給予考核評等，作為再聘

之參考。 

三、 各教學單位擬提聘博士生擔任兼任講師應具備下列資格： 

（一） 以通過本校博士班資格考試為原則，並應通過試教，方得申請擔任兼

任講師，惟外語課程不在此限。 

（二） 所教授之課程需符合其專長。 

（三） 不得同時在其他學校擔任專任教師。 

四、 聘任本校博士生擔任兼任講師，得開授學士班課程，所開課程須由開課單

位專任教師召集指導下，經院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報校課程委員會審

議。 

五、 擬提聘博士生擔任兼任講師之教學單位，應將聘用相關資訊公告，並開放

全校博士生申請應徵。 

六、 博士生取得博士學位後，如單位擬繼續聘為兼任教師，則應依新聘程序重

新提聘。 

七、 本要點未盡事宜，另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八、 本要點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發布施行，修正時

亦同。 



 
 

本校聘任本校博士生擔任兼任講師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為培育本校博士生教學實

踐能力，並規範本校各教

學單位提聘博士生擔任兼

任講師，特訂定本要點。 

一、為規範本校各教學單位提

聘博士生擔任兼任講師，

特訂定本要點。 

修正本要點訂定意旨。 

二、各教學單位擬提聘博士生

擔任兼任講師者，應依以

下程序辦理： 

（一） 提聘案經系、院教評

會通過，送校教評會

審議後，由學校發給

聘函。 

（二） 博士生擔任兼任講師

之授課時數以不超過

各學院大學部每學期

開課總時數十分之一

為原則。 

（三） 博士生擔任兼任講師

聘期起訖日期以學期

制或學年制為原則。 

（四）提聘單位應針對博士

生兼任講師授課之表

現給予考核評等，作

為再聘之參考。 

二、各教學單位擬提聘博士生

擔任兼任講師者，應依以

下程序辦理： 

（一） 提聘單位於簽請學校

同意後，經系、院教評

會通過，送校教評會

審議後，由學校發給

聘函。 

（二） 博士生擔任兼任講師

不佔提聘單位員額，

惟以不超過各學院大

學部每學期開課總時

數十分之一為原則。 

（三） 博士生擔任兼任講師

以一年一聘為原則，

必要時得延長。提聘

單位應針對其授課之

表現給予考核評等，

作為續聘之參考。 

一、 本校兼任教師之聘

任自 107年起簡化員

額申請流程，如聘任

單位於當年度獲分

配兼任教師預算內

新聘兼任教師，得毋

須事先提送員額申

請，爰依現行實務酌

修文字。 

二、 第 3款後段文字移列

第 4款，並酌修文字。 

（未修正） 三、 各教學單位擬提聘博士生

擔任兼任講師應具備下列

資格： 

（一） 以通過本校博士班資

格考試為原則，並應

通過試教，方得申請

擔任兼任講師，惟外

語課程不在此限。 

（二） 所教授之課程需符合

其專長。 

（三） 不得同時在其他學校

擔任專任教師。 

未修正。 

四、 聘任本校博士生擔任兼任

講師，得開授學士班課程，

四、 聘任本校博士生擔任兼任

講師，在教授召集指導之

修正博士生兼任講師得

開授課程，並酌修文字。 



 
 

所開課程須由開課單位專

任教師召集指導下，經院

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後，

報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下可開大一或大二最基礎

課程或實驗實習課程，經

院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

後，報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五、 擬提聘博士生擔任兼任講

師之教學單位，應將聘用

相關資訊公告，並開放全

校博士生申請應徵。 

五、 擬提聘博士生擔任兼任講

師之系所，應將聘用相關

資訊公告，並開放全校博

士生申請應徵。 

酌修文字。 

六、 博士生取得博士學位後，

如單位擬繼續聘為兼任教

師，則應依新聘程序重新

提聘。 

六、 博士生取得博士學位後，

如系（所）擬繼續聘為兼任

教師，則應依本校新聘教

師程序重新提聘。 

酌修文字。 

（未修正） 七、 本要點未盡事宜，另依本

校相關規定辦理。 

未修正。 

八、本要點經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通過，並經校長核

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

同。 

八、 本要點經校教師評審會審

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

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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